
（上接 Ｄ９１ 版）
三、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苏州文化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完成签署的《股东投票权委托协议》，主要内容

如下：
甲方 1（委托方）：苏州晟隽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甲方 2（委托方）：罗静
乙方（受托方）：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甲方 1和甲方 2 与乙方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经协商一

致，特签订本协议以兹信守。
1、 甲方 1 将其持有的博信股份（600083.SH）65,300,094 股股份、 甲方 2 将其持有的博信股份

（600083.SH）1,250,500股股份（以下合称“受托股份”）对应的投票权委托给乙方行使，乙方同意接受甲
方的委托。

2、甲方特此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不可撤销地委托并授权乙方行使中国法律法规和博信股份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赋予甲方作为公司的股东享有的所有及任何股东权利（“委托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以下：

（1）提议召开股东大会的权利、接受任何关于股东大会召开和议事程序的通知，以及向股东大会
提交议案；

（2）参加公司股东大会并代表甲方签署有关股东大会参会、表决文件；召开和议事程序的通知；
（3）行使公司股东的表决权，包括但不限于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审议批准公司的年

度财务预算方案和决算方案，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亏损弥补方案，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
册资本作出决议， 修改公司章程等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一切事项， 表决权按照受托人的自主意愿行
使；

（4）在公司股东大会上就公司董事、监事等应由股东大会选举/罢免的人员的选举/罢免等议案，按
照受托方的自主意愿，进行投票表决；

（5）签署与行使上述权利相关的股东决议书及任何其它需以股东名义签署的文件；以及中国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股东所应享有的其他股东权利。

3、甲方确认，除受托方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以外，其将承担因受托方行使
委托权利而产生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及所有责任； 受托方行使委托权利时的一切行为均视为甲方的
行为，签署的一切文件均视为甲方签署的文件。

4、甲方在本协议签署日之前出具的与任何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有关的所有授权委托协议均不可
撤销地予以撤销，甲方特此保证不会就任何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另行出具任何授权委托文件。 本协议
及被其授予的与公司股份相关的任何权力、权利或是利益是不可撤销的。

5、甲方承诺，本协议签署之后，无论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发生何种变化，其都将授权受托方行使
其在公司所享有的全部股东权利，且未经乙方事先书面同意，其不得自行行使委托权利。 甲方确认，本
委托为不可撤销、不可变更之委托，未经乙方事先书面同意，甲方不得任意行使在博信股份的任何股
东权利，也不得将该股东权利再委托给任何第三人行使。

本协议项下的表决权委托为全权委托。 对公司的各项股东大会议案，乙方可听取甲方意见，但乙
方有权以其意愿自主投票并将投票结果告知甲方， 且无需甲方再就具体表决事项出具委托书等法律
文件。 但若因监管机关或公司经营管理需求需甲方单独出具授权委托书或在相关法律文件上签章或
进行其他类似配合工作的，甲方应于收到乙方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签章工作。 甲方应就乙方
行使本协议项下委托权利提供充分的配合。

6、 本协议的签订并不影响甲方对其所持有的股份享有除本协议规定的委托权利之外的其他权
利，包括但不限于收益权、处分权。 本协议项下，甲方所持公司股票的投资风险由其自行承担，与乙方
无关。

7、授权股份在本协议签署之日后因送股、公积金转增股等产生的股份，其表决权亦自动全权委托
给受托方，本协议下的相关条款自动适用于该等产生的股份。

8、乙方可将本协议项下的委托事项向乙方或乙方所在姑苏区国资办控制的主体转委托。
9、双方确认，在任何情况下，乙方不会因受托行使本协议项下约定的权利而被要求对任何第三方

承担责任或作出任何经济上的或其他方面的补偿，但因乙方自身过错所导致的除外。
本协议各方就本协议的履行或解释发生争议时，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合同签订地的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10、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并于有权国资管理机构无异议的通知之日起生效，有效

期为协议生效之日起 60个月。 除合同另有规定外，任何一方均不得单方擅自终止合同。 在委托期限
内，若甲方被动减持股份的，剩余股份继续委托乙方行使，若甲方主动减持股份的应提前告知乙方，乙
方及乙方指定的关联方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受让权。

尽管有前述规定，本协议项下投票权委托期限自下列事项之一发生时终止：（1）各方一致同意解
除表决权委托协议；（2）甲方失去受托股份部分或全部所有权从而导致丧失公司控制权的，乙方可解
除本协议；（3）甲方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承诺、违反本协议约定损害公司或乙方利益的，乙方
可解除本协议。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是否存在权利受限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苏州晟隽持有的上市公司 65,300,094 股股份为无限售流通股，全部质押

且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罗静持有的上市公司 1,250,500股股份为无限售流通股，全部被冻结。
第四节 前 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上述人员直系亲属不存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其他为避免对本报告书产生误解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 信息，也不存在中国

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身份证明文件；
2、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协议；
3、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
本报告书、附表和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供投资者查阅。 投资者也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512-68856070
传真：0512-68856098-7021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朱家湾街 8号姑苏软件园 B3栋 16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苏州晟隽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罗静
年 月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朱家湾
街 8 号姑苏软件园 B3 栋 16
层

股票简称 *ST博信 股票代码 60008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苏州晟隽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罗静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地 苏州市朱家湾街 8 号 3 号楼

1604-3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一致行动
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否□罗静为上市公司实
控人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表决权委托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A股
持股数量：66,550,594股
持股比例：28.935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表决权委托
变动数量：66,550,594股
变动比例：28.9350%

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变动方式：表决权委托
变动时间： 2021年 4月 21日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否□ 备注：不涉及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否√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否□ 备注：不涉及
信息披露义务人：苏州晟隽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罗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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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
《股东投票权委托协议》暨控制权

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及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表决权委托事项为公司控股股东苏州晟隽营销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晟隽”）、实际

控制人罗静女士分别将其所持有的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5,300,094 股股份、1,250,500 股

股份， 共计 66,550,594股股份对应的投票权不可撤销地委托给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苏州文化”）， 苏州文化接受上述表决权委托后， 可以实际支配的公司表决权股份合计
66,550,59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9350%。

《股东投票权委托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并于有权国资管理机构无异议的通知之日
起生效，有效期为协议生效之日起 60个月。 2021年 4月 21日，苏州晟隽、罗静女士、苏州文化已分别
签署《股东投票权委托协议》，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国有(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已出具同意本次
权益变动的文件。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股东投票权委托协议》已签署并生效，公司的控股股东由苏州晟隽变更为
苏州文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由罗静变更为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国有（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以下简称“姑苏区国资办”）。

本次表决权委托事项所涉及的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表决权委托， 苏州晟隽委托表决的股份已被全部质押、 司法冻结及轮候冻

结；罗静女士委托表决的股份已被全部司法冻结。 本次权益变动后，苏州晟隽、罗静女士持有的上市公
司股份如果被司法处置，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将可能发生变更，上市公司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
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苏州晟隽、实际控制人罗静女士与
苏州文化于 2021年 4月 21日签署了《股东投票权委托协议》，苏州晟隽、罗静女士分别将其持有的公
司 65,300,094股股份、1,250,500股股份，共计 66,550,594股股份对应的投票权不可撤销地委托给苏州
文化，苏州文化接受上述表决权委托后，可以实际支配的公司表决权股份合计 66,550,594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28.9350%。 具体情况如下：

一、受托方情况
公司名称：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8137894690W
法定代表人：徐雄伟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91240.0236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4年 04月 20日
住所：苏州市临顿路 216号 7号楼
经营范围：古城保护项目的投资、开发、运营、管理，包括但不限于古建老宅修缮、历史建筑综合改

造、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性开发利用；授权范围内资产的经营管理，物业管理；文化旅游项目的投资、开
发、运营、管理，旅游工艺纪念品设计、销售，文化传媒，餐饮酒店管理、会展及礼仪服务；对基础设施、
公益事业进行投资与建设，公共设施维护管理；投资及企业管理的咨询服务；电子商务、财务咨询。（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姑苏区国资办持有苏州文化 100%股权，为苏州文化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

二、委托方情况
（一）苏州晟隽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8MA1PB3W54D
法定代表人：罗静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7年 07月 03日
注册资本：150000.00万人民币
住所：苏州市朱家湾街 8号 3号楼 1604-3室
经营范围：市场营销策划服务软件开发销售：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日用器皿、日用杂货、家居用

品、饰品、通讯终端设备、母婴用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润滑油、汽车零配件、办公设备；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信息技术产业的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苏州晟隽持有公司股份 65,300,09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3913%。
（二）罗静
女，中国香港籍，香港居留权，证件号码为 P705****，间接持有苏州晟隽 100.00%股权，为苏州晟

隽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罗静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250,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437%。
三、《股东投票权委托协议》主要内容
《股东投票权委托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由下列双方于 2021年 4月于上海市杨浦区订立：
甲方 1（委托方）：苏州晟隽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甲方 2（委托方）：罗静
[注：甲方 1和甲方 2合称甲方]
乙方（受托方）：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甲方 1和甲方 2 与乙方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经协商一

致，特签订本协议以兹信守。
1、 甲方 1 将其持有的博信股份（600083.SH）65,300,094 股股份、 甲方 2 将其持有的博信股份

（600083.SH）1,250,500股股份（以下合称“受托股份”）对应的投票权委托给乙方行使，乙方同意接受甲
方的委托。

2、甲方特此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不可撤销地委托并授权乙方行使中国法律法规和博信股份
章程赋予甲方作为公司的股东享有的所有及任何股东权利（“委托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1）提议召开股东大会的权利、接受任何关于股东大会召开和议事程序的通知，以及向股东大会
提交议案；

（2）参加公司股东大会并代表甲方签署有关股东大会参会、表决文件；召开和议事程序的通知；
（3）行使公司股东的表决权，包括但不限于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审议批准公司的年

度财务预算方案和决算方案，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亏损弥补方案，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
册资本作出决议， 修改公司章程等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一切事项， 表决权按照受托人的自主意愿行
使；

（4）在公司股东大会上就公司董事、监事等应由股东大会选举/罢免的人员的选举/罢免等议案，按
照受托方的自主意愿，进行投票表决；

（5）签署与行使上述权利相关的股东决议书及任何其它需以股东名义签署的文件；以及中国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股东所应享有的其他股东权利。

3、甲方确认，除受托方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以外，其将承担因受托方行使
委托权利而产生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及所有责任； 受托方行使委托权利时的一切行为均视为甲方的
行为，签署的一切文件均视为甲方签署的文件。

4、甲方在本协议签署日之前出具的与任何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有关的所有授权委托协议均不可

撤销地予以撤销，甲方特此保证不会就任何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另行出具任何授权委托文件。 本协议
及被其授予的与公司股份相关的任何权力、权利或是利益是不可撤销的。

5、甲方承诺，本协议签署之后，无论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发生何种变化，其都将授权受托方行使
其在公司所享有的全部股东权利，且未经乙方事先书面同意，其不得自行行使委托权利。 甲方确认，本
委托为不可撤销、不可变更之委托，未经乙方事先书面同意，甲方不得任意行使在博信股份的任何股
东权利，也不得将该股东权利再委托给任何第三人行使。

本协议项下的表决权委托为全权委托。 对公司的各项股东大会议案，乙方可听取甲方意见，但乙
方有权以其意愿自主投票并将投票结果告知甲方， 且无需甲方再就具体表决事项出具委托书等法律
文件。 但若因监管机关或公司经营管理需求需甲方单独出具授权委托书或在相关法律文件上签章或
进行其他类似配合工作的，甲方应于收到乙方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签章工作。 甲方应就乙方
行使本协议项下委托权利提供充分的配合。

6、 本协议的签订并不影响甲方对其所持有的股份享有除本协议规定的委托权利之外的其他权
利，包括但不限于收益权、处分权。 本协议项下，甲方所持公司股票的投资风险由其自行承担，与乙方
无关。

7、授权股份在本协议签署之日后因送股、公积金转增股等产生的股份，其表决权亦自动全权委托
给受托方，本协议下的相关条款自动适用于该等产生的股份。

8、乙方可将本协议项下的委托事项向乙方或乙方所在姑苏区国资办控制的主体转委托。
9、双方确认，在任何情况下，乙方不会因受托行使本协议项下约定的权利而被要求对任何第三方

承担责任或作出任何经济上的或其他方面的补偿，但因乙方自身过错所导致的除外。
本协议各方就本协议的履行或解释发生争议时，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合同签订地的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10、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并于有权国资管理机构无异议的通知之日起生效，有效

期为协议生效之日起 60个月。 除合同另有规定外，任何一方均不得单方擅自终止合同。 在委托期限
内，若甲方被动减持股份的，剩余股份继续委托乙方行使，若甲方主动减持股份的应提前告知乙方，乙
方及乙方指定的关联方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受让权。

尽管有前述规定，本协议项下投票权委托期限自下列事项之一发生时终止：（1）各方一致同意解
除表决权委托协议；（2）甲方失去受托股份部分或全部所有权从而导致丧失公司控制权的，乙方可解
除本协议；（3）甲方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承诺、违反本协议约定损害公司或乙方利益的，乙方
可解除本协议。

11、本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每份协议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四、本次表决权委托完成后公司的控制权情况
本次表决权委托完成后，苏州文化通过表决权委托的形式取得对公司 66,550,594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8.9350%）的表决权、提名和提案权、召集权等权利。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股东投票权委托协
议》已签署并生效，公司的控股股东由苏州晟隽变更为苏州文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由罗静变更为姑
苏区国资办。

本次表决权委托前后表决权变动情况如下：

委托方 /受托方

表决权委托前表决情况 表决权委托后表决情况

直接持有表决权数量
（股）

直接持有表决权比例
（%）

直接持有表决权数量
（股）

直接持有表决权比例
（%）

苏州晟隽 65,300,094 28.3913 - -

罗静 1,250,500 0.5437 - -

苏州文化 - - 66,550,594 28.9350

实际控制人情况见下图：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姑苏区国资办持有苏州文化 100%股权，为苏州文化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五、其他说明
（一）与本次事项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文件于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表决权委托，苏州晟隽委托表决的股份已被全部质押、司法冻结及轮候
冻结；罗静女士委托表决的股份已被全部司法冻结。 本次权益变动后，苏州晟隽、罗静持有的上市公司
股份如果被司法处置，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将可能发生变更，上市公司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提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三）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2日

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DD9900 2021 年 4 月 22 日 星期四

（上接 D89 版）
（三）“附录之 4.1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更正前：
单位： 元 币种: 人民币 审计类型： 未经审计

项目 2020年 9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其他应收款 86,535,862.26 47,922,136.28

流动资产合计 1,816,918,278.35 1,846,550,986.95

非流动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58,099,302.11 53,719,407.07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404,128,085.56 386,795,939.93

资产总计 2,221,046,363.91 2,233,346,926.88

流动负债：

其他应付款 36,261,314.30 45,808,343.51

流动负债合计 1,374,750,267.69 1,428,814,288.06

负债合计 1,553,178,846.25 1,611,864,439.9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未分配利润 100,173,247.11 50,498,725.9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430,972,058.26 381,297,537.05

少数股东权益 236,895,459.40 240,184,949.85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667,867,517.66 621,482,486.9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2,221,046,363.91 2,233,346,926.88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0年 9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其他应收款 53,190,862.26 47,922,136.28

流动资产合计 1,783,573,278.35 1,846,550,986.95

非流动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59,432,323.37 53,719,407.07

其他非流动资产 24,823,959.72 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430,285,066.54 386,795,939.93

资产总计 2,213,858,344.89 2,233,346,926.88

流动负债：

其他应付款 44,914,417.65 45,808,343.51

流动负债合计 1,383,403,371.04 1,428,814,288.06

负债合计 1,561,831,949.60 1,611,864,439.9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资本公积 162,790,486.90 177,255,761.72

未分配利润 99,179,514.07 50,498,725.9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415,513,050.40 381,297,537.05

少数股东权益 236,513,344.8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652,026,395.29 621,482,486.9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2,213,858,344.89 2,233,346,926.88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更正前：
单位: 元 币种: 人民币 审计类型： 未经审计

项目 2020年 9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其他应收款 85,262,097.18 42,972,380.11

流动资产合计 1,132,492,253.92 1,035,557,719.04

非流动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40,385,284.84 41,464,733.18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644,199,589.69 679,401,948.09

资产总计 1,776,691,843.61 1,714,959,667.13

流动负债：

其他应付款 218,868,445.27 121,772,808.05

流动负债合计 1,281,433,734.84 1,220,695,544.95

负债合计 1,446,344,633.35 1,393,137,643.4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未分配利润 -451,600.89 -8,976,787.4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330,347,210.26 321,822,023.6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776,691,843.61 1,714,959,667.13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0年 9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其他应收款 51,917,097.18 42,972,380.11

流动资产合计 1,099,147,253.92 1,035,557,719.04

非流动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41,718,306.10 41,464,733.18

其他非流动资产 27,569,645.69 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673,102,256.64 679,401,948.09

资产总计 1,772,249,510.56 1,714,959,667.13

流动负债：

其他应付款 227,521,548.62 121,772,808.05

流动负债合计 1,290,086,838.19 1,220,695,544.95

负债合计 1,454,997,736.70 1,393,137,643.4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未分配利润 -13,547,037.29 -8,976,787.4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317,251,773.86 321,822,023.6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772,249,510.56 1,714,959,667.13
3、合并利润表
更正前：
单位： 元 币种: 人民币 审计类型： 未经审计

项目 2020 年 第 三 季 度
（7-9月）

2019 年 第 三 季 度
（7-9月）

2020 年 前 三 季 度
（1-9月）

2019 年 前 三 季 度
（1-9月）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2,544,175.33 0.00 22,544,175.33 0.00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13,231,332.97 -18,903,653.12 -29,969,665.69 -38,958,184.96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57,422,581.31 6,591,824.20 78,464,240.93 -28,060,197.81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58,832,050.45 5,156,310.28 79,536,490.06 -28,966,671.08

减：所得税费用 9,251,535.05 -1,662,827.09 13,029,173.99 -761,022.57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49,580,515.40 6,819,137.37 66,507,316.07 -28,205,648.51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 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49,580,515.40 6,819,137.37 66,507,316.07 -28,205,648.51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净亏损以“-”号填列） 38,238,016.84 1,171,943.61 46,539,948.03 -47,745,798.03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
号填列） 11,342,498.56 5,647,193.76 19,967,368.04 19,540,149.52

七、综合收益总额 49,580,515.40 6,819,137.37 66,507,316.07 -28,205,648.51
（一）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
合收益总额 38,238,016.84 1,171,943.61 46,539,948.03 -47,745,798.03

（二）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
益总额 11,342,498.56 5,647,193.76 19,967,368.04 19,540,149.52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5 0.01 0.30 -0.36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5 0.01 0.30 -0.36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0 年第三季度（7-9
月）

2019 年第三季度（7-9
月）

2020 年前三季度（1-9
月）

2019 年前三季度（1-9
月）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7,867,787.07 -18,903,653.12 -24,606,119.79 -38,958,184.96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40,241,951.88 6,591,824.20 61,283,611.50 -28,060,197.81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
额以“－”号填列） 41,651,421.02 5,156,310.28 62,355,860.63 -28,966,671.08

减：所得税费用 7,918,513.79 -1,662,827.09 11,696,152.73 -761,022.57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33,732,907.23 6,819,137.37 50,659,707.90 -28,205,648.51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
亏损以“－”号填列） 33,732,907.23 6,819,137.37 50,659,707.90 -28,205,648.51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24,308,464.03 1,171,943.61 32,610,395.22 -47,745,798.03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
损以“-”号填列） 9,424,443.20 5,647,193.76 18,049,312.68 19,540,149.52

七、综合收益总额 33,732,907.23 6,819,137.37 50,659,707.90 -28,205,648.51

（一）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24,308,464.03 1,171,943.61 32,610,395.22 -47,745,798.03

（二） 归属于少数股东
的综合收益总额 9,424,443.20 5,647,193.76 18,049,312.68 19,540,149.52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6 0.01 0.21 -0.36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6 0.01 0.21 -0.36

4、母公司利润表
更正前：
单位： 元 币种： 人民币 审计类型： 未经审计

项目 2020 年 第 三 季 度
（7-9月）

2019 年 第 三 季 度
（7-9月）

2020 年 前 三 季 度
（1-9月）

2019年前三季度（1-9
月）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19,792,003.56 0.00 19,792,003.56 5,100,000.00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882,731.95 -6,997,512.57 -7,054,030.16 -21,506,048.06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14,439,778.19 -4,858,428.23 8,324,722.12 -59,533,327.64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15,954,033.08 -6,265,468.62 9,606,750.46 -60,347,157.38

减：所得税费用 2,270,681.49 -1,049,626.87 1,081,563.87 -3,225,907.25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3,683,351.59 -5,215,841.75 8,525,186.59 -57,121,250.13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
损以“－”号填列） 13,683,351.59 -5,215,841.75 8,525,186.59 -57,121,250.13

六、综合收益总额 13,683,351.59 -5,215,841.75 8,525,186.59 -57,121,250.13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0 年第三季度
（7-9月）

2019 年 第 三 季 度
（7-9月）

2020 年 前 三 季 度
（1-9月）

2019 年前三季度（1-9
月）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0.00 0.00 0.00 5,100,000.00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6,246,277.85 -6,997,512.57 -1,690,484.26 -21,506,048.06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11,320.53 -4,858,428.23 -6,103,735.54 -59,533,327.64

三、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1,525,575.42 -6,265,468.62 -4,821,707.20 -60,347,157.38

减：所得税费用 937,660.23 -1,049,626.87 -251,457.39 -3,225,907.25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
填列） 587,915.19 -5,215,841.75 -4,570,249.81 -57,121,250.13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
损以“－”号填列） 587,915.19 -5,215,841.75 -4,570,249.81 -57,121,250.13

六、综合收益总额 587,915.19 -5,215,841.75 -4,570,249.81 -57,121,250.13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结合实际经营情况对 2020 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 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
正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

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等相关
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特此公告。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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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在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4 月 11 日以短信及邮件形式发
出。 会议由董事长梁建华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7名，实际出席董事 7名，公司监事会成员
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召集及召开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会听取了审计委员会《2020 年度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并逐项审议了下列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0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熊伟先生、卢伟东先生、曾明先生共同向董事会递交了《202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并将在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2021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2021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已进行分项表决，具体内容如下：
1、2021年度公司对桑锐电子以及桑锐电子对民生智能提供担保的预计
关联董事梁建华先生、万军先生、张俊先生对此子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2021年度公司对康利物联提供担保的预计
关联董事梁建华先生、张俊先生对此子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2021年度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预计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分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为进一步整合公司现有资源，提高管理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公司拟决定注销陕西分公司。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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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桑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康利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超讯（广州）

网络设备有限公司、超讯智联（成都）科技有限公司、辽宁民生智能仪表有限公司。
● 预计 2021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26,690万元。
●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26,690 万元。 其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超讯（广

州）网络设备有限公司担保余额为 13,000万元，对控股子公司上海桑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余
额为 5,000 万元，对控股子公司广东康利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担保余额为 2,000 万元；对上海创业接
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1,000万元；控股子公司上海桑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其全资子
公司辽宁民生智能仪表有限公司担保余额为 5,690万元。

● 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根据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各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经

营需求，为进一步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资金成本，公司拟定 2021年度担保预计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预计担保额度

公司

上海桑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6,690万元

广东康利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超讯（广州）网络设备有限公司

超讯智联（成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桑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民生智能仪表有限公司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通过分项表决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

《2021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对相关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前期融资担保情况，为提高决策效率，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事项如下:
1、实际担保过程中，因公司对该融资提供超过持股比例的担保而构成关联担保的，无需再另行提

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2、实际担保过程中，存在第三方对公司已担保的融资进行再担保的，公司可对该第三方提供的担

保金额提供反担保，无需再另行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但该第三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或该第
三方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除外。

3、授权公司管理层在 2021 年预计总担保额度范围内决定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担保形式、担保
期限等具体事宜，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指定的人签署担保相关文件，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下一年度相应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上海桑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盛夏路 560号 801、803、804、805室
（2）法定代表人：孟繁鼎
（3）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从事电子科技、节能科技、物联网科技、计算机信息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交流、技术推广；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物联网技术研
发；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物联网设备销售；移动终端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
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网络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
器件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安防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大数据服务；人工智
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人工智能
公共数据平台；互联网数据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工业工程设计服务；软件开发；软件销
售；市政设施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筑智

能化系统设计；建设工程设计；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设工
程监理；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4）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12.31/2020年 1-12月

资产总额 58,159.32

负债总额 24,036.2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9,707.28

流动负债总额 24,036.22

所有者权益 34,123.10

营业收入 26,743.01

净利润 3,968.43

（5）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6）被担保人的股东情况：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0.01%，孟繁鼎持股 33.43%，深圳同享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持股 10.00%、 聂光义持股 6.21%， 另外持股 0.35%的股东为北京汇元金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深圳市圆融方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圆融方德紫竹新三板基金及毛英等 11名自然人。

2、被担保人名称：广东康利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广州市天河区思成路 17号 101房
（2）法定代表人：白小波
（3）经营范围：五金配件制造、加工；通信设备零售；监控系统工程安装服务；其他金属加工机械制

造；机械工程设计服务；电子工程设计服务；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软件批发；
软件零售；集成电路制造；网络安全信息咨询；软件服务；人力资源外包；业务流程外包；劳务承揽；接
受委托从事劳务外包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集成电路设计；工业设计服务；软件开发；办公设备批
发；运输设备及生产用计数仪表制造；计算机零配件批发；通讯设备及配套设备批发；电子产品零售；
电子自动化工程安装服务；电子产品设计服务；企业信用信息的采集、整理、保存、加工及提供（金融信
用信息除外）；其他办公设备维修；机器人系统生产；智能机器系统生产；电子产品批发；安全生产技术
服务；小型机房制造、生产；电子设备工程安装服务；机械零部件加工；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以服务外包
方式从事职能管理服务和项目管理服务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和管理；供用电的抄表服务；用电报装、用
电增容报装服务；工程代建服务（不含工程施工活动）；劳动防护用品批发；劳动防护用品零售；劳动保
障事务代理服务；融资租赁服务；售电业务；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职业中介服务；劳务派遣服务；向境外
派遣各类劳务人员（不含海员）；对外劳务合作；境外就业中介服务；劳动保障事务咨询服务。

（4）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12.31/2020年 1-12月

资产总额 17,681.32

负债总额 5,557.9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1.07

流动负债总额 5,457.95

所有者权益 12,123.37

营业收入 17,008.33

净利润 3,223.73

（5）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6）被担保人的股东情况：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1.00%，白小波持股 48.63%，洪碧珊持股

0.37%。
3、被担保人名称：超讯（广州）网络设备有限公司
（1） 注册地点： 广州市白云区北太路 1633 号广州民营科技园科盛路 8 号配套服务大楼 4 层

A401-4房
（2）法定代表人：张俊
（3）经营范围：智能穿戴设备的制造；图书防盗设备制造；电子白板制造；噪音与振动控制设备制

造；印制电路板制造；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图书防盗磁条制造；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集
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电子真空器件制造；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应用电视设备及其他广
播电视设备制造；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制造；广播电视接收设备及器材制造（不含卫星电视广
播地面接收设施）；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及发射设备制造；无源器件、有源通信设备、干线放大器、光通信
器件、光模块的制造；射频识别（RFID）设备制造；一体化机柜制造；小型机房制造、生产；密钥管理类设
备和系统制造；安全智能卡类设备和系统制造；计算机信息安全设备制造；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制造；
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开关电源制造；计算机电源制造；计算机零部件制造；计算机整机制造；软件开
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房维护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集成电路设计；
锂离子电池制造；镍氢电池制造；锌镍蓄电池制造；其他电池制造（光伏电池除外）；汽车蓄电池制造；
电池销售；为电动汽车提供电池充电服务；风机、风扇制造；电线、电缆制造；电线、电缆批发；配电开关
控制设备制造；制冷、空调设备制造；建筑物空调设备、通风设备系统安装服务；电器辅件、配电或控制
设备的零件制造；房屋建筑工程施工；通信设施安装工程服务；广播电视传输设施安装工程服务；照明
系统安装；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建筑物电力系统安装；通信线路和设备的安装；广播电视及信号设备的
安装；电子设备工程安装服务；智能化安装工程服务；楼宇设备自控系统工程服务；保安监控及防盗报
警系统工程服务；智能卡系统工程服务；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机电设备安装服务；建筑钢结构、
预制构件工程安装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修；建筑劳务分包；监控系统工程安装服务；
接受委托从事劳务外包服务；工程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安全服务；网络安全信息咨询；土石方工程
服务；通信传输设备专业修理；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集中抄表装置的设计、安装、维修；电力抄
表装置、负荷控制装置的设计、安装、维修；充电桩设施安装、管理；信息电子技术服务；通信系统工程
服务；建筑工程后期装饰、装修和清理；代收代缴水电费；轻质建筑材料制造；防水建筑材料制造；建
材、装饰材料批发；通风设备销售；电气设备批发；房屋租赁；固定电信服务；移动电信服务。

（4）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12.31/2020年 1-12月
资产总额 9,044.76
负债总额 4,035.7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流动负债总额 4,035.70
所有者权益 5,009.05
营业收入 3,659.66
净利润 69.57

（5）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6）被担保人的股东情况：公司持股 100%。
4、被担保人名称：超讯智联（成都）科技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新兴街办天工大道 916号
（2）法定代表人：周剑刚
（3）经营范围：物联网技术服务；通信设备、计算机、电子设备、仪器仪表、电子元器件、节能设备的

生产、研发、销售；数据处理与存储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销售；信息系统集成；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通信设备安装、维护；通信设备技术服务；通信工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12.31/2020年 1-12月
资产总额 15,621.81
负债总额 7,719.2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流动负债总额 7,719.26
所有者权益 7,902.55
营业收入 3.54
净利润 -107.51

（5）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6）被担保人的股东情况：公司持股 100%。
5、被担保人名称：辽宁民生智能仪表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辽宁省铁岭市调兵山市城南开发区
（2）法定代表人：孟繁鼎
（3）经营范围：智能电表、智能水表、智能燃气表、智能热量表及其配套产品生产、销售；电子产品

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销售（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4）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12.31/2020年 1-12月
资产总额 29,109.93
负债总额 22,566.3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702.40
流动负债总额 22,566.38
所有者权益 6,543.55
营业收入 7,887.38
净利润 -1,149.19

（5）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6）被担保人的股东情况：桑锐电子持股 10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额度仅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1年度担保预计发生额， 尚未签署相关担保协议，具

体担保协议主要条款由公司及被担保方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通过分项表决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

《2021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对相关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董事会认为，拟定 2021年度担保
预计是为年度发展规划做好融资准备工作，有利于提高被担保方的融资效率，满足其生产经营的资金
需求。 被担保方具有债务偿付能力，本次担保风险在公司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本次预计 2021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事项， 是基于被担保方经营发展的合理需要，

有利于提高被担保方的融资效率，满足其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在本议案的表决中，关联董事已按有
关规定回避了表决，本次担保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
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上述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26,690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末经审计净

资产的 63.49%；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7,000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6.65%；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1日


